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长金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513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和《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

日

一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6年4月24日

暂停转换转入

起始日

一

暂停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6年4月24日

暂停定期定额

投资起始日

一

暂停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6年4月24日

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原因说

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长信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暂

停长信长金通货币10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金额

及 原 因

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

的基金简称

长信长金通货币A 长信长金通货币B 长信长金通货币C 长信长金通货币D

下属分级基金

的交易代码

005134 005135 018346 018349

该分级基金是

否暂停大额申

购 （含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

的限制申购金

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

的限制转换转

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

的限制定期定

额投资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金额

及 原 因

说明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26年4月24日起（含2026年4月24日）

对长信长金通货币（交易代码：A类005134，B类005135，C类018346，D类018349）的大额申购（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长信长金通货币的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长信长金通货币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则10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00万元金额的部分本公

司将有权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长信长金通货币

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部分本公

司将有权确认失败。

2.2在长信长金通货币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

长信长金通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下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以及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 长信长金通货币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 � �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5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4月22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6年4月2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号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郑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00人，代表股份113,336,7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2003%。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4,009,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0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9人，代表股份39,327,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94%。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8人， 代表股份19,060,2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8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24,1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0%； 反对

3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9%；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47,6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54%；反对3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4%；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2%。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20,9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2%； 反对

3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7%；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44,4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6%；反对3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2%；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2%。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16,4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2%； 反对

3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9%；弃权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39,92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49%；反对3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2%；弃权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

该议案获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18,2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8%； 反对

3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1%；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41,7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45%；反对3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43%；弃权78,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2%。

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445,6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8%； 反对

8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0%；弃权73,8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169,1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250%；反对8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5%；弃权73,8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6%。

该议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25,6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3%； 反对

3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8%；弃权75,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49,1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33%；反对3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2%；弃权75,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6%。

该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高密度高可靠性集成电路引线框架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937,6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9%； 反对

3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8%；弃权73,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61,1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62%；反对3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6%；弃权73,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1%。

该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881,5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反对

3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5%；弃权91,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05,0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19%；反对3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5%；弃权91,9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5%。

该议案获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12,878,7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9%； 反对

3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0%；弃权102,0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602,24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72%；反对3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2%；弃权102,0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5%。

该议案获通过。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向大会作了述职报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垯全、张曹栋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前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上

午9: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15至2026年4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振胡北路95号龙泉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王晓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0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共236,769,14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50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8名，代表公司股份234,255,1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038%；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93名，代表公司股份2,513,9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5%。 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人数为95名，代

表公司股份2,719,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0%。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有9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521,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729%；反对1,139,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3%；弃权10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117%； 反对1,139,6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27%； 弃权

10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7%。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251,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590%；反对1,409,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2%；弃权10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990%； 反对1,409,2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154%； 弃权

10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7%。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422,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312%；反对1,238,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1%；弃权10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790%； 反对1,238,4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354%； 弃权

10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7%。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5,753,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387%；反对1,264,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2%；弃权23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395%； 反对1,264,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766%； 弃权

23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在公司担任董事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6,037,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487%；反对1,242,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1%；弃权239,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16%； 反对1,242,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861%； 弃权

23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23%。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997,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739%；反对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0%；弃权113,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4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6113%；反对6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08%；弃权113,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79%。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291,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760%；反对1,352,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2%；弃权12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770%； 反对1,352,4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269%； 弃权

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6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291,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760%；反对1,237,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8%；弃权23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770%； 反对1,237,9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170%； 弃权

23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0%。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5,288,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3745%；反对1,24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6%；弃权23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484%； 反对1,242,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677%； 弃权

23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张子乔、卢秋慈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摩根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102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年6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 《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摩根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4月1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摩根纯债债券A 摩根纯债债券B 摩根纯债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1020 371120 022294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2551 1.0753 1.306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194,061,392.15 124,535.39 92,677.5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0.1500 0.0500 0.15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4月24日

除息日 2026年04月2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4月2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4月

2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

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6年4

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

关规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

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

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9� 4888。

(3)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网站 am.jpmorgan.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

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3日

关于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金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农银汇理金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含大额转换转入和大额

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4月23日

限制申购 （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

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0

限制申购 （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

购）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暂停本基金单日单个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2000万元（不含）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申购），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不含），或

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不含），本基

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 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3）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021-610955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abc-ca.com）咨询相关事宜。

本公告仅对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有

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法律文件。

3、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3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德安鸿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诺德安鸿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诺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现将诺德安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诺德安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及代码：诺德安鸿（010440）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托管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相关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

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之“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的“（六）临时报

告”第24项的约定：本基金连续30、40、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编制临时报告。

截至2026年4月21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

业务。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以登录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或拨打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0009 （国内免长途话

费）咨询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3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详见下表）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6年4月

23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009）咨询。

1 诺德安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0932� � � � � � � �证券简称：三友联众 公告编号：2026-020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4月2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27号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阶梯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朝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5人，代表股份157,990,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9.355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56,409,74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86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1,580,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3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2,866,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86,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8%；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80,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8%。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904,3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6%； 反对56,

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29,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80,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20%；反对56,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1%；弃权29,2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887,3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8%； 反对56,

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4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3,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90%；反对56,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1%；弃权46,2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9%。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887,5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 反对56,

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46,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4,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60%；反对56,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1%；弃权46,0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9%。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902,1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 反对58,

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弃权30,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8,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252%；反对58,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59%；弃权30,0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9%。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901,1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 反对59,

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29,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7,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03%；反对5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8%；弃权29,6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9%。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899,8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 反对58,

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31,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6,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50%；反对58,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4%；弃权31,8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6%。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8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929%；反对129,0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24%；弃权48,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88,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929%；反对129,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24%；弃权48,8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6%。

关联股东宋朝阳先生、傅天年先生、宁波市昊与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市艾力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7,900,7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56,

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32,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77,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64%；反对56,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1%；弃权32,8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7,625,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9%；反对111,

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弃权253,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01,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633%；反对111,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16%；弃权253,8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朱强；覃国飚。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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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及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8亿元计算，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担保(含反担

保，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一次。 下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29.78亿元(美元合同汇率按照

2026年4月22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6.8635元人民币计算，不含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下同)，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1.82%。

其中，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 )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

113.97亿元，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联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芯” )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

11.29亿元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防范风险。

一、审议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香农芯创” ）分别于2026年3月20日、4月7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为联合创泰、宁国聚隆减速器有限公司、联合

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新联芯、深圳市聚隆景润科技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新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62.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其中，为联合创泰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143.3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

保，为新联芯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15.99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担保、

连带担保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被担保对象(含上述被担保对象的全资子公司

或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

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1日、4月7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

(二)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审议情况概述

2026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

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

体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保等措施。公

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详见公司

于2026年3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公司、黄泽伟先生和彭红女士共同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 )签署的《保证合同》（以下称为“《保证合同一》” ），根据《保证合同一》，公司、黄泽伟先

生和彭红女士同意为联合创泰向交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3亿元授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亿元

的连带责任担保。

2、前期，公司、黄泽伟先生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同意为联合创泰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亿元授信提供最高本金额为人民币1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近日，由于申请的授信额度增加，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兴业银行签署了新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上述由不同主体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统称“《保证合同二》” ），根据《保证

合同二》，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同意为联合创泰向兴业银行申请的人民币3.5亿元授信提供最

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3、近日，公司收到公司、黄泽伟先生和彭红女士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广发银行” )签订完毕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统称“《保证合同三》” )，根据《保证合同三》，公

司、 黄泽伟先生和彭红女士同意为新联芯向广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亿元授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1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4、近日，公司收到公司、黄泽伟先生和彭红女士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 )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由不同主体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统称

“《保证合同四》” )。 根据《保证合同四》，公司、黄泽伟先生和彭红女士同意为新联芯向中国银行申请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最高本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上述事项在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之内。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上述担保事项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范围内。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主要内容

1、保证人：香农芯创、黄泽伟、彭红

债务人：联合创泰

债权人：交通银行

2、担保总额：本金人民币3亿元及相关利息罚息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

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保证合同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香农芯创、黄泽伟、彭红

债务人：联合创泰

债权人：兴业银行

2、担保金额：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3.5亿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

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5、保证期间：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保证合同三》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香农芯创、黄泽伟、彭红

债务人：新联芯

债权人：广发银行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亿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

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保证合同四》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黄泽伟、彭红

债务人：新联芯

债权人：中国银行

2、担保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整。（2）在本合同所确定

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

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

高债权额。

3、主债权范围：主合同下所有债务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8亿元计算，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担保合同金额为129.78亿元，占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1.82%。

其中，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113.97亿元，为全资子公司新联芯提

供担保合同金额为11.29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也不存在逾期担

保。

五、累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数量

本年年初至目前， 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32.23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同金额为

193.01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彭红女士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34.12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彭红女士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同金额为185.01亿

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以

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兴业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广发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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